
本国产品成本比例声明表

序号 采购文件要求的产品名称 响应文件中响应的主要产品/技术名称（规
格型号） 响应的产品是否为本国产品

1 无人机 DJI Mavic 4 Pro 是

2 无人机反制枪 TC-6 是

3 哨位信息化终端 BL-APT5000-EG-01 （5） 是

4 值班室执勤台 定制 是

5 执勤信息系统 * 是

6 融合信息网关 BL-APA1000-IG-B(4) 是

7 六色声光报警器 BL-APG1000-AG（5） 是

8 综合控制主机 BL-APG1000-BG-IC-JY10 是

9 智能门禁终端 BL-APV1000-B(3) 是

10 多业务光端机 BL-APA5000-FD-01-HX 是

11 指纹仪 BL-APA1000-FC-CA 是

12 号角 BL-APA5000-OH-30 是

13 执勤信息系统网关 破晓 是

14 摄像头 DS-2CD1245-LA 是

15 电源 12V 是

16 交换机 US124D 是

17 硬盘录像机 DS-7816N-Q2(B) 是

18 硬盘 ST8000VX0004 是

19 网线 WX51 是

20 电源线 RVV 2×1 .5 是

21 配电箱 定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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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购文件要求的产品名称 响应文件中响应的主要产品/技术名称（规
格型号） 响应的产品是否为本国产品

本国产品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合计（%）：

投标供应商(盖章)：            

公司全称：  内蒙古标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注：

1. 供应商提供本国产品应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

如后续有更新的，则以更新后的文件为准。且在《本国产品说明》表格对应“本国产品”、“非本国产品”栏中勾选，按照《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见下附件1）提供该产品报价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

2. 供应商须同时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出具符合要求的《声明函》

或有关证明文件的，该产品视为本国产品。

附件1：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一般按照其二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按照产品的一级组件进行成本
核算能够满足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判定需求的，可以按照一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

一、产品的一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的组件。产品的二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一级组件的组件。一级组
件不可分解的，视同二级组件。

二、二级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其全部成本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二级组件不在中国境内生产
的，其成本不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三、产品总成本和组件成本以相关会计核算数据、采购合同、进货记录等为基础进行计算。

四、需要对成本核算规则予以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22 辅材 定制 是

23 会议终端 Box 310-K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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